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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先生：  
 

有關根據《道路交通條例》 (第 374章 )第 23(3)條  
提出的擬議決議案  

 
  本部正在研究上述擬議決議案，以便向議員提供意見。

有關擬議決議案的草擬事宜，本部的意見如下—⎯ 
 
  本部察悉，《 2016年道路交通 (公共小巴：數目限定 )公告》
("該公告 ")的現行版本於 2016年 6月 21日在 2016年第 101號法律
公告之下刊登憲報，該公告現時已獲給予一個附屬法例的章

數，即第 374章，附屬法例X，並於電子版香港法例以電子方式
刊登。隨文附上第 374章，附屬法例X的經核證文本 (附件 I)，供
閣下參閱。  
 
  鑒於該公告現時已獲編配附屬法例的章數，請解釋為何

在擬議決議案中提述為 "2016年第 101號法律公告 "，而不是 "
第374章，附屬法例X"。請閣下考慮以附屬法例的章數提述該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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屬法例，做法一如立法會於 2006年 5月 24日通過先前根據
第 374章第 23(3)條訂立的決議 (2006年第 124號法律公告 )，並將
擬議決議案中對該公告的提述修訂為 "第 374章，附屬法例X"。
隨文附上 2006年第124號法律公告的文本 (附件 II)，供閣下參閱。 
 
  由於根據《道路交通條例》 (第 374章 )第 23(3)條提出的
擬議決議案小組委員會將於 2017年 3月 28日的會議上討論擬議
決議案，懇請閣下盡快以中、英文回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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